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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予披露交易  
收購瀋陽市大東區之物業  

補充協議  
 

於 2009 年 7 月 24 日，瀋陽新世界百貨有限公司 (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)
與瀋陽豐瑞置業有限公司訂立買賣合同補充協議，以修訂商品房買賣合同

的條款，從而延長商品房買賣合同項下列明由賣方取得或辦理若干文件的

最後期限。  

 
謹此提述本公司於 2008 年 7 月 28 日所刊發有關本集團收購該物業之房屋

所有權及土地使用權以及停車場之使用權之公告  (「該公告」 )。除文義另

有所指外，於本公告使用詞語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。  
 
賣方與買方於 2008 年 11 月 17 日根據該等協議訂立商品房買賣合同。由於

賣方需要額外時間以取得或辦理於商品房買賣合同列明的若干文件，賣方

與買方於 2009 年 7 月 24 日訂立買賣合同補充協議，以修訂商品房買賣合

同的條款，從而延長商品房買賣合同項下列明由賣方取得或辦理若干文件

的最後期限 (「該補充協議」 )。  
 
根據該補充協議，最遲交付已落成物業、停車場連同訂明之設施及機電系

統之日期由 2009 年 12 月 30 日延至 2010 年 5 月 30 日。商品房買賣合同項

下列明取得或辦理若干文件 (包括下列所述文件 )的若干日期，亦會順延。  
 
於該公告所提述「該等協議  -  代價  -  物業代價」一節中，取得或辦理若

干文件的最後期限延長如下 :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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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賣方取得該物業之建築工程竣工驗收備案書的最後期限，由 2009 年 12

月 10 日延至 2010 年 5 月 10 日；  
 
(b) 賣方取得該項目之房屋所有權證的最後期限，由 2009 年 12 月 30 日延

至 2010 年 5 月 30 日；及  
 
(c) 辦理該物業之房屋所有權證及國有土地使用證 (以買方為房屋產權人 )

的最後期限，由 2010 年 3 月 10 日延至 2010 年 8 月 10 日。  
 
同時，於該公告所提述「該等協議  -  代價  -  停車場代價」一節中，取得

或辦理若干文件的最後期限延長如下 :  
 
(a) 由瀋陽市有關政府部門 (就停車場建設成本未計入該項目所開發的商品

房的開發成本 )取得文件的最後期限，由 2009 年 12 月 10 日延至 2010
年 5 月 10 日；  

 
(b) 賣方取得停車場之建築工程竣工驗收備案書的最後期限，由 2009 年 12

月 10 日延至 2010 年 5 月 10 日；  
 
(c) 取得停車場之權屬登記證明文件的最後期限，由 2009 年 12 月 30 日延

至 2010 年 5 月 30 日；及  
 
(d) 向瀋陽市有關部門辦理停車場許可證 (以買方為停車場使用權人 )的最

後期限，由 2010 年 3 月 10 日延至 2010 年 8 月 10 日。  
 

承董事會命  
公司秘書  
黃國勤  

 
 
香港， 2009年 7月 24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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